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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（卫农卫发[2007]82号）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、财政厅局： 2003年以来，在各

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下，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扎扎实实、积极稳妥地推进，取得

了显著成效，较好地完成了试点工作预期目标。2007年是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全面推进阶段的关键一年。

为贯彻落实2007年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精神，做

好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目标与任务。经国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部际联席

会议研究决定，从2007年开始，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

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阶段，覆盖全国80%以上的县（市、区

）。各地区要明确目标与任务切实加强领导，做好全面推进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思想准备、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，进一

步扎实工作，确保实现既定目标。 二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

地推进扩面工作。2007年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全国80%以

上的县（市、区）是针对全国提出的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在扩

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时要本着既积极推进，又实事求

是的原则，量力而行，坚决防止出现为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

工作质量的现象。在确定扩面进度时要坚持以下标准：一是

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纳入政府工作重要

议事日程，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

，纳入干部考核内容，做到认识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



。二是地方各级财政补助资金能够保证及时、足额到位。

从2007年开始，中西部地区地方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

标准合计达到每人每年20元，东部地区的人均筹资水平应不

低于中西部地区的筹资水平。三是全省（区、市）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相关制度完善。基本建立相对规范的统筹补偿方案

、基金管理制度、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制度和监管办法、农民

补偿结算制度和转诊制度、监督管理和公示制度等。四是全

省（区、市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比较平稳。2006年全省

（区、市）平均参合率高于2005年，合作医疗基金结余适度

且未出现超支现象，近两年内合作医疗运行未出现重大违规

问题。五是新开展合作医疗的县（市、区）除了具备政府领

导高度重视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较高等条件外，还必

须保证县级财政补助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，同步建立农村医

疗救助制度，保证合作医疗经办机构人员、经费和必要办公

设备等基本条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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